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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

的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也在不断进行着深入研究。从定义及特性

来讲，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其实是两个不同领域的规划，但是二

者之间也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我国目前的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

正处在不断的融合发展之中，城市规划要基于土地规划的相关发

展进行；土地规划的进一步优化也离不开城市规划。因此，我国

目前的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应当得到紧密的联系并统筹发展，对

此，本文将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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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规划是社会公众更为普

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合理有序的城市规划能够帮助我国的城

市实现城市土地面积的最大利用率，实现城市规划的协调发展。

同城市规划相比，土地规划的研究要较弱一些，但是土地规划的

研究却是城市规划的发展前提。因此，在城市规划之初就进行必

要的土地规划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有序的城市规划也为土地规划

的优化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与统筹发

展是保证城市发展、保证我国土地资源较高的利用率的关键。

一、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

虽然以我国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我国的城市规划与土地规

划逐渐呈现了协调发展统合发展的趋向，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城

市规划与土地规划依旧是两个十分独立的规划方向，二者从成熟

程度、法律地位以及相关的概念都有着较大的区别[1]。

（一）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的成熟程度

从字面意义上而言，城市规划是研究该城市的未来具体发、

对该城市的相关基础设施进行合理的布局和建设的具体性规划；

而土地规划并不局限于某一城市或某一地区，它可以是整个国家

内的土地规划也可以是某一地区甚至是具体的城市的土地规划，

是指相关的政府部门根据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特点以及经济发展

的需要对该地区或该国家的土地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安排，保证土

地能够为国家的发展服务的具体规划[2]。在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

的成熟度方面，二者也呈现了较大的不同，虽然城市规划和土地

规划均是我国在20世纪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并在后续的向欧

美等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的，但是我国的土地规划真

正起步发展的时间是在20世纪末。由于土地规划较城市规划的重

视程度不足，因此我国的土地规划目前而言依旧有着许多问题需

要解决。而城市规划是同社会公众生产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规划之

一，因此和土地规划相比，城市规划的发展速度要更快，我国目

前已经取得了较为系统性、体系化的城市规划。

（二）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的法律地位

目前我国的土地规划主要的法律是《土地管理法》和相关

的实施条例，但是这部《土地管理法》及相关的实施条例都同我

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差距，不能适应国家的相关发

展，这也是我国土地规划发展滞后、土地规划不合理等问题产生

的根源之一。而同土地规划相比，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就要更为明

确，其相关的实施条例和具体政策也要更加细致，对城市的城市

规划也有更加具体的要求。

但是在我国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发展中，如果不能协调二

者的关系，帮助二者进行共同发展、统筹发展就会出现城市规划

无法达到该地区甚至国家的土地规划要求，土地规划无法体现不

同城市的具体特点无法进行统筹规划的问题。为了帮助我国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能够在国际竞争上取

得更大的优势，将土地规划同城市规划进行协调发展势在必行

二、土地规划同城市规划的统筹发展

（一）对于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发展思路进行统筹

在我国的规划中，大的规划有国民经济规划和社会发展规

划，在二规划的具体深化中又有区域规划，而城市规划、土地规

划正是区域规划的两个核心方面之一。从空间而言，城市规划和

土地规划也要进行互相的信息交流和补充，在城市规划的设计和

出台中必须要坚持以土地规划为基础，必须要坚持做到土地规划

同城市规划的统一；而在土地规划的规划中也必须要兼顾城市规

划的发展思路，必须要保证为城市规划服务，为城市规划的发展

做铺垫。具体而言，相关的规划部门要做到对城市规划和土地规

划的弹性规划，不应当用死板的方式来规划全部的条例和内容，

应当留有一定的可变量空间，为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优势互补

以及相互调整提供基础。除此之外，政府部门也要做到城市规划

和土地规划的协调规划。在整个城市的规划发展中，相关的政府

部门不能将城市规划从土地规划看作两个不同的规划方面，应当

将二者进行协调规划，特别是对于目前我国政府出现的部分重视

城市规划而忽视土地规划的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及时的转变

自身的思维和态度，做到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同时发展。

（二）对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发展途径进行统筹

为了保证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能够进行统筹发展，在二者的

计划制定和相关的实施方面，要做到充分的信息交流，保证两个

规划从制定到具体的实施全过程都能进行信息交流，保证两个规

划能够统筹发展。在城市规划土地规划的制定上，相关政府部门

要充分的听取社会公众以及其他的意见和声音，做到城市规划和

土地规划协调并重的发展，避免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在编制过程

中出现信息脱节和规划脱节，由此导致二者不能共同服务于城市

建设，不能共同服务于经济发展。对此本文认为，我国相关政府

部门可以在城市规划土地规划的编制中做到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

流，做到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流，这样能够真正的结合社会

公众对于城市发展的需求、对于土地规划的需求，结合各政府部

门之间的具体规划情况来进行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的编制，避免

在规划过程中出现重复建设、出现土地资源和城市公共资源的浪

费。

三、结束语

为了保证城市的协调发展、为了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在城市规划土地规划方面，政府部门要做到促进二者之

间的信息交流，加快二者之间的沟通联系，促进城市规划与土地

规划的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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